
河南亿城鹅业云科技有限公司

禾风牧语项目 LP股份投资政策制度

一、总则

（一）目的

为规范河南亿城鹅业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旗下禾风牧语生态药膳

餐饮及社区团购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LP股份的发行、投资、分红、退出

等相关事宜，保障公司与投资人的合法权益，特制定本投资政策制度。

（二）适用范围

本制度适用于参与本项目 LP股份投资的所有投资人（以下简称“LP股东”）及公

司内部相关业务部门。

二、股份发行规定

（一）股份总额

本次发行 LP股份总额为 1000股，每股面值 3000元人民币，总发行金额为

3000000元人民币。

（二）投资门槛

投资人最少认购 1股，即最低投资金额为 3000元人民币，认购数量以整数股为

单位。

（三）认购流程

1. 投资人向公司提交书面认购申请，填写《LP股份认购申请表》，并提供身份

证明文件等相关资料。

2. 公司对投资人提交的资料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向投资人发出《认购确认

书》。



3. 投资人在收到《认购确认书》后的[X]个工作日内，将认购款项足额支付至公

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4. 公司在收到投资人足额认购款项后，为投资人办理 LP股份登记手续，并出具

《LP股份持有证明》。

三、股东权利与义务

（一）股东权利

5. 分红权：LP股东享有本项目利润的分红权利，分红按照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及

本制度规定执行。

6. 知情权：LP股东有权了解本项目的经营状况、财务状况等相关信息，公司应

定期向 LP股东披露项目经营及财务报表。

7. 退出权：LP股东在符合本制度规定的退出条件时，有权申请退出，公司按照

原始股价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二）股东义务

8. 按时足额支付认购款项，不得逾期或拖欠。

9. 遵守本制度及公司相关规定，不得干预公司的正常经营决策。

10. 不得擅自转让其持有的 LP股份，如需转让，需经公司同意并按照本制度规定

办理相关手续。

11. 保守公司及本项目的商业秘密，不得泄露给第三方。

四、分红政策

（一）分红核算周期

本项目的分红核算周期为每自然年度，即每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

（二）分红条件



在本项目实现盈利，且扣除相关成本、费用、税费及公司规定的留存收益后，如

有可分配利润，按照本制度规定向 LP股东进行分红。

（三）分红比例及方式

12. 公司承诺为 LP股东提供年化 50%的托底投资回报率，即 LP股东每年至少可

获得的分红金额为其投资本金×50%。

13. 若本项目实际盈利对应的分红金额高于托底分红金额，按照实际盈利情况进

行分红，具体分红比例由公司根据项目经营情况确定并披露。

14. 分红方式为现金分红，公司在每年的[12]月[30]日前，将分红款项足额支付至

LP股东指定的银行账户。

五、退出机制

（一）退出条件

LP股东自持有本项目 LP股份之日起，满[1]年（具体年限可根据公司实际情况

确定）后，可申请退出。

（二）退出流程

15. LP股东向公司提交书面退出申请，填写《LP股份退出申请表》。

16. 公司在收到退出申请后的[30]个工作日内，对申请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

与 LP股东签订《股份回购协议》。

17. 公司在《股份回购协议》约定的期限内，按照原始股价（每股 3000元人民

币）回购 LP股东持有的股份，并将回购款项足额支付至 LP股东指定的银行

账户。

18. 公司在完成股份回购后，办理 LP股份注销登记手续。

（三）特殊情况处理

如因公司经营不善、破产清算等原因导致无法按照约定回购股份，按照相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破产清算程序处理，LP股东按照其持有的股份比例参与公司剩余财

产的分配。

六、信息披露

（一）披露内容

公司应定期向 LP股东披露以下信息：

19. 本项目的经营状况，包括但不限于营业收入、成本费用、利润等财务数据。

20. 分红情况，包括分红金额、支付时间等。

21. 重大事项，如项目经营方向调整、重大投资决策、涉及诉讼仲裁等可能影响

LP股东权益的事项。

（二）披露频率及方式

22. 信息披露频率为每季度一次，公司在每季度结束后的[15]个工作日内，通过

书面邮件、公司官网公告等方式向 LP股东披露相关信息。

23. 年度财务报告应经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在每年结束后的[15]个工作

日内进行披露。

七、风险提示

（一）市场风险

本项目的经营业绩可能受到市场需求、行业竞争、宏观经济环境等因素的影响，

存在一定的市场风险。

（二）经营风险

公司的经营管理水平、决策能力等可能影响本项目的发展，存在一定的经营风

险。

（三）政策风险



国家相关政策法规的变化可能对本项目的经营产生不利影响，存在一定的政策风

险。

（四）不可抗力风险

地震、洪水、火灾等不可抗力因素可能导致本项目无法正常经营，从而影响 LP

股东的权益。

投资人在投资前应充分了解上述风险，谨慎做出投资决策。

八、违约责任

（一）公司违约责任

24. 如公司未按照本制度规定向 LP股东支付分红款项，每逾期一日，应按照未支

付金额的[X‰]向 LP股东支付违约金。

25. 如公司未按照本制度规定回购 LP股东持有的股份，每逾期一日，应按照回购

款项金额的[3‰]向 LP股东支付违约金。

26. 如公司违反信息披露义务，导致 LP股东遭受损失的，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

任。

（二）LP股东违约责任

27. 如 LP股东未按时足额支付认购款项，每逾期一日，应按照未支付金额的[3‰]

向公司支付违约金；逾期超过[15]个工作日的，公司有权取消其认购资格，已

支付的款项不予退还。

28. 如 LP股东擅自转让其持有的 LP股份，或泄露公司商业秘密，导致公司遭受

损失的，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九、争议解决

因本制度的执行发生的任何争议，双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

任何一方均有权向公司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十、附则

（一）本制度未尽事宜，由公司与 LP股东协商解决，协商一致后可签订补充协

议，补充协议与本制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二）本制度由河南亿城鹅业云科技有限公司负责解释。

（三）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生效。

河南亿城鹅业云科技有限公司

2025年 11月 1日


